附件1

	年  份
	

	编  号
	

	类  别
	市队县办的项目训练基地资助经费

	
	社会力量承办市运动队奖励经费


专项资金申报表 
项 目 类 别                               
项 目 名 称          运动项目            

申 报 单 位                               
法定代表人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蓝色字体为填写说明，正式上报时，蓝色字体应删除，本行也应删除） 

填表说明

一、填写前请认真阅读《焦作市社会力量承办市级运动队资助及奖励实施办法（试行）》，使用计算机直接在word文档上认真如实填写，不要漏填、错填。自行承担由于弄虚作假或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一切后果与责任。 

二、申报表封面上方2个代码框申请人不填，其他栏目由申请人用中文填写。申报单位可根据填报内容多少，对表格进行适当调整。填报内容较多的，可以附件形式附申报表后。 

三、附件要求 

（一）根据《焦作市社会力量承办市级运动队资助及奖励实施办法（试行）》中规定的申报条件，逐项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二）提供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的复印件、企业最近2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和税审报告项目支出明细表等相关材料（如：项目执行过程文字记录资料、图片、视频，或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的评估情况等佐证材料）； 

（三）有获得国家、省、市财政性资金扶持的，应提供同级财政部门的证明材料； 

（四）其他能够说明情况的证明材料； 

（五）申报材料整理完整后装订成册一式3份，封面一律使用A4铜版纸或布纹纸，正文一律使用普通A4纸，并提供word档电子材料。 

四、本表须经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方可上报。

承 诺 书

本人承诺本申报表中所填写的各项内容以及相关的附件材料真实有效，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绝不弄虚作假，愿意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自行承担由于弄虚作假或填写不当所引起的一切后果与责任。 

以上承诺如有违背，同意按规定退回所有专项资金，并接受《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网址
	

	法定代表人
	
	移动电话
	

	注册资本（万元）
	

	单位组织形式

（单选）
	□协会      (俱乐部       (企业

□其他（说明单位组织形式）

	通讯地址（邮编）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运动项目）

	项目类别
	□社会力量承办市级运动队

(市队县办的项目训练基地资助经费

	申报联系人
	
	移动电话
	

	通讯地址（邮编）
	

	申报运动项目队伍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上一年度投入金额（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万元）
	财政拨款
	自有资金
	企业赞助
	银行贷款
	其他

	
	
	
	
	
	

	项目是否获得过财政性资金扶持
	□否 □是（具体情况请填写在下栏）

	扶持名称：
	扶持金额（万元）：

	项目情况说明
	具体包括成立时间、人员情况、主要业务与产品（或服务）、品牌与商标等，企业最近2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和税审报告的情况，上一年度和本年度收入、支出、利润、税金以及资产、负债等，近3年主要业绩、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得专利，参与制定国家或省级行业规范标准、单位荣誉、单位公益能力、受到市级以上表彰等，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蓝色字体为填写说明，正式上报时，蓝色字体应删除）

	申报单位

签章
	以上填报内容真实有效，同意上报。 

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三、评审意见（以下表格申报单位不填）

	初审意见
	    经对上报材料进行初步审定，同意该单位申报。

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小组
	评审小组对申报项目进行实地察看、评审、论证后，同意对该项目进行补助，补助金额为人民币     元。

（大写：                          万元）。

	审核意见
	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市体育局审核意见
	经复审，同意评审小组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